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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新三板公司最多51%股權

收購目標公司最多51%股權

於2020年2月24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氫力能源簽署以下協議，擬以總代
價人民幣141,525,000元（約港幣157,250,000元）收購目標公司最多51%的股權：
(i)與目標公司簽署認購協議，以每股人民幣4.44元（約港幣4.93元）的代價認購
目標公司擬發行的10,000,000股股份；(ii)與目標公司的26名股東分別簽署股權
轉讓協議，擬以每股人民幣4.44元（約港幣4.93元）的代價受讓其分別持有的合
共21,875,000股目標公司股份。如前述交易全部完成，本集團將持有目標公司
31,875,000股股份，佔目標公司擴大後股本的51%，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
則第14章，該交易（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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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目標公司最多51%股權

董事會特此公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氫力能源於2020年2月24日，分別與目
標公司及其26名股東簽署了認購協議及股權轉讓協議，擬以共人民幣141,525,000
元（約港幣157,250,000元）的總代價（即每股人民幣4.44元（約港幣4.93元））認購及
收購目標公司共31,875,000股股份，該等股份佔目標公司擴大後總股本的51%。如
前述交易全部完成，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該交易的主要條款如下：

協議日期： 2020年2月24日

交易標的： 合共31,875,000股目標公司股份，由以下兩部分構成：

i. 10,000,000股目標公司擬於認購協議項下發行的新
股，佔目標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總股本的約19.05%及發
行後總股本的16%；及

ii. 21,875,000股擬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從目標公司共84
名股東中的26名股東處購也處購也購也本公媗也 共名東 告日期總股本的約19.05%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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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轉讓方 擬轉讓目標

公司股份數

佔本公告日

期的股權比

例（%）

佔發行後總

股本的比例

（%）
4 黃德順 1,113,000 2.12 1.78
5 繆鴻元 866,000 1.65 1.39
6 韓華 742,000 1.41 1.19
7 張慶銀 706,000 1.34 1.13
8 田長江 545,000 1.04 0.87
9 白志臣 453,000 0.86 0.72
10 黃德民 412,000 0.78 0.66
11 杜彩雲 399,000 0.76 0.64
12 白志剛 383,000 0.73 0.61
13 王燦霞 330,000 0.63 0.53
14 張華 198,000 0.38 0.32
15 劉建民 187,000 0.36 0.30
16 張會伶 165,000 0.31 0.26
17 任加珍 165,000 0.31 0.26
18 楊永恆 123,000 0.23 0.20
19 楊慶喜 107,000 0.20 0.17
20 郭衛紅 100,000 0.19 0.16
21 王保偉 74,000 0.14 0.12
22 馬麗敏 66,000 0.13 0.11
23 陳少鳳 60,000 0.11 0.10
24 薑紅賓 35,000 0.07 0.06
25 張太玉 24,000 0.05 0.04
26 張衛勇 24,000 0.05 0.04

合計 21,875,000 41.66 35.00

代價： 總代價人民幣141,525,000元（約港幣157,250,000元）（即每
股人民幣4.44元（約港幣4.93元）），氫力能源以現金支付，
並於不遲於2020年6月30日完成支付。具體而言：

(i) 認購協議項下的款項須於所有先決條件獲滿足（或豁
免）且新三板監管機構對本次發行出具無異議函後，

於目標公司屆時發出的公告中披露的期限內支付；

(ii)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款項須於所有先決條件獲滿足
（或豁免）後支付。



– 4 –

該代價為協議各方經平等協商釐定，並參考了以下因素：

(i) 目標公司所在的行業及市場前景；

(ii) 目標公司於最近一次（2018年3月）完成的新股發行的
發行價為每股人民幣4.50元（約港幣5.0元），前述發
行的市盈率為10倍；

(iii) 該交易的市盈率為13倍，參考目標公司2019年前九
個月的歸母淨利潤，並考慮了目標公司已宣佈的2019
年的分紅（每股人民幣0.8元）的影響；

(iv) 其他在新三板掛牌並與目標公司相同行業及類似規模
的可比公司的市盈率範圍在10倍至15倍之間；

(v) 雖然目標公司為新三板掛牌的公司，其股票交易不活
躍且流動性不足，2019年6月份以來僅有11個成交
日，成交價均價為每股人民幣4.01元（約每股港幣4.46
元），總成交量僅為62,000股。

先決條件： 認購協議項下的先決條件為：

（i） 雙方簽署與本協議相關的法律文件；

（ii） 協議雙方已取得與本協議項下交易相關的一切必須的
同意和批准，包括但不限於（如適用）股東及董事會批

准或其他內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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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法規、任何一方簽署的對其有約束
力的法律文件禁止或限制本次發行；

(iv) 目標公司已向氫力能源充分、真實、完整披露其資
產、負債、權益、對外擔保及借款、關聯交易、重大

訴訟和仲裁、行政處罰等與本協議有關的信息，並獲

氫力能源滿意，且前述情況無重大不利變化；

(v) 不存在可能對目標公司經營的財務狀況、前景、資產
或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事件；

(vi) 目標公司的核心員工（黃先生、黃德民、黃德順、白
志臣）與目標公司已簽署不少於5年的聘用合同（包括
顧問合同）╱勞動合同；

(vii) 黃先生作為目標公司的主要股東已出具承諾函（詳情
如下）；及

(viii) 目標公司向氫力能源出具所有先決條件已獲滿足或已
被氫力能源豁免的確認函。

氫力能源有權豁免上述先決條件 (iv)至 (viii)。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先決條件為：

（i） 協議雙方簽署股份轉讓需要的法律文件；

（ii） 協議雙方已取得與本協議項下交易相關的一切必須的
同意和批准，包括但不限於（如適用）股東及董事會批

准或其他內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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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法規、任何一方簽署的對其有約束
力的法律文件禁止或限制本次交易；

(iv) （僅就氫力能源與黃先生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而言）黃
先生及目標公司已向氫力能源充分、真實、完整披露

目標公司的資產、負債、權益、對外擔保以及與本交

易有關的信息，並獲氫力能源滿意；及

(v) （僅就氫力能源與黃先生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而言）黃
先生及目標公司的陳述和保證於協議日期和完成日均

為真實、準確和完整，且無重大不利變化。

氫力能源有權豁免上述先決條件 (iv)和 (v)。

認購協議及股權轉讓協議（包括股權轉讓協議之間）的完成

均不互為先決條件。

限售期： 如該交易全部完成，氫力能源將成為目標公司的控股股

東。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其於認購協議及股權

轉讓協議項下認購及收購的31,875,000股目標公司股份，
自相關股票認購或轉讓完成後12個月內不得轉讓。

完成： 該交易將於相關目標公司股份辦理完畢過戶登記之日完

成，且最晚不遲於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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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認購協議可於以下情況終止：

(1) 如由於主管機關、政府部門或不可抗力的原因導致合
同無法履行，則任何一方均有權解除合同；或

(2) 如本次發行未能通過新三板的審查且未能於2020年6
月30日前取得其出具的無異議函，則氫力能源有權解
除合同。

股權轉讓協議可於以下情況解除：

(1) 協議雙方經協商一致書面解除協議；

(2) 如任何先決條件未能於完成日前滿足且未獲氫力能源
豁免，氫力能源可單方解除協議；

(3) 轉讓方因違反協議條款導致協議目的無法達成的，氫
力能源有權解除協議並要求轉讓方賠償其全部損失；

(4) 如 (i)因轉讓方的原因導致協議無法於2020年6月30日
或之前交割或 (ii)氫力能源未能於2020年6月30日或
之前全額支付代價，則守約方有權解除協議，違約方

須賠償損失；或

(5) 如協議任何一方利用內幕信息買賣目標公司股票等原
因導致交易失敗，則違約方須向守約方賠償因本次交

易所聘請的中介費用和因訴訟產生的相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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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信息

以下為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財政年
度的財務信息（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審計）：

 截至12月31日的財政年度
 2017 2018

稅前淨利潤 人民幣23,186,989.17元 人民幣16,667,750.15元
 （約港幣25,763,321.30元） （約港幣18,519,722.39元）

稅後淨利潤 人民幣20,840,101.08元 人民幣15,960,149.74元
 （約港幣23,155,667.87元） （約港幣17,733,499.71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未經審計淨資產為人民幣
164,033,324.46元（約港幣182,259,249.40元）。

目標公司及該交易各方的資料

目標公司為2015年10月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主營業務為醫藥中間
體、核苷類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2016年4月12日，目標公司的股票在新三
板掛牌交易（股份代號：836437）。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2,500,000元（約港幣58,333,333.33元）。

黃先生為目標公司的） ） ） ） ） ） 蘠蘠蘠罿蘠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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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目標公司、黃先生、股權轉讓協

議的其他簽署方及其最終實益持有人（如適用），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氫力能源及本集團的資料以及該交易的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主要從事尿素、複合肥、甲醇、二甲醚、三聚氰胺、糠醇、糠醛及其他相關

產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本集團亦為中國最大的煤基尿素生產商之一。氫力能源

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糠醇及相關產品的研發、生產及銷售。

如該交易全部完成，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可拓展本集團業務及加強

盈利水平。另外，本集團也可利用新三板作為額外的融資平臺，拓展融資渠道。

鑒於以上所述，董事認為，認購協議及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且該交易符

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
第14章，該交易（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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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以下詞匯於本公告中有如下含義：

「董事會」 本公司的董事會

「本公司」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866）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黃先生」 黃忠新，目標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及主要股東，於

本公告日期持有目標公司約43.51%股權

「新三板」 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氫力能源」 河南氫力能源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且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 氫力能源分別與目標公司的26名股東於2020年 
2月24日簽署的，關於氫力能源擬以總代價人民幣
91,125,000元（約港幣101,250,000元）分別向該等目標
公司股東受讓共21,875,000股目標公司股份的協議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協議」 氫力能源與目標公司於2020年2月24日簽署的，關
於氫力能源擬以總代價人民幣44,400,000元（約港幣
49,333,333.33元）向目標公司認購共10,000,000股目標
公司股份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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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 新鄉瑞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該交易」 認購協議及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交易總稱

僅作說明，本公告已採用1港元兌人民幣0.9元的匯率將人民幣換算為港元，並非
表示任何金額可以或本可於相關日期按以上匯率或者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閆蘊華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張慶金先生及閆蘊華女士；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王為仁先生及李紅星先生。

* 僅供識別


